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 

验收鉴定书 

 

 

 

 

项 目 名 称：马龙县兴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生猪标准化养殖场新建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 目 编 号：马发改备案〔2012〕34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建 设 地 点：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验 收   单  位：马龙县兴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

 

2019 年 6 月 30 日



1 

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

项目名称 
马龙县兴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生猪

标准化养殖场新建项目 

行业

类别 
其他类型 

主管部门 

（或主要投资方） 
马龙县兴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

项目

性质 
新建 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、

文号及时间 

马龙县水务局 

2013 年 8 月 23 日，马水复〔2013〕20 号 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 
/ 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 
/ 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1 年 10 月~2012 年 9 月 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陆良县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所 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/ 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马龙县兴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马龙县云欣建筑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马龙县兴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

报告编制单位 
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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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（2011 年 3 月 1 日实施）、

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

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〔2017〕365 号）、《云南省水利厅转发水

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

验收的通知》（云水保〔2017〕97 号），马龙县兴达畜牧科技有限

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在曲靖市马龙区主持召开了马龙县兴达畜

牧科技有限公司生猪标准化养殖场新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

收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陆良县水利水电勘察

设计研究所，施工单位马龙县云欣建筑有限公司，验收报告编制单

位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，以及监测、监理人员共 6 人，

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马龙县兴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生猪标准化养殖场新建项目位

于马龙区旧县镇红桥村委会七公里处，项目占地面积 0.99 公顷，

主要建设内容为建构筑物（猪舍、库房、公用工程）、道路及硬化、

绿化。其中建构筑物区占地面积 0.50hm
2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49.6%；

道路及硬化区面积为 0.08hm
2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9.0%；绿化区面积

为 0.41hm
2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41.4%。工程于 2011 年 10 月开工，

于 2012 年 9 月完工，总工期 12 个月。工程总投资 863.86 万元，

土建投资为 172.77 万元。 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

2013 年 8 月 23 日，马龙县水务局以“马水复〔2013〕20 号”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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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马龙县兴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生猪标准化养殖场新建项目水土

保持方案报告表》进行了批复。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

0.89 公顷，其中项目建设区 0.80 公顷，直接影响区 0.09 公顷；水

土保持方案总投资 32.96 万元。 

（三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

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建设单位自行负责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安排

专人对项目的扰动土地面积、土石方、水土流失情况、水土保持措

施实施情况及防治效果等内容进行全面跟踪、调查，为验收提供了

支撑。 

（四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

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

收报告编制工作。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2019 年 6 月提交了《马龙县

兴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生猪标准化养殖场新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

验收报告》。 

验收报告主要结论：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，水土保持审

批手续齐备，管理组织机构完善，制度建设及档案管理规范。本项

目水土保持设施布局合理，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总体合格，水

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，六项指标均达到了方案拟定目标值，已建水

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总体良好，后期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

明确，具备验收条件。 

（五）验收结论 

验收组认为：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，实施了水土

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措施，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；建成的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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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

定的目标值，有效控制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；自主开展了水土保持

监理、监测工作；运行期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，符合水土保持设施

验收的条件，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。 

（六）后续管护要求 

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，确保其正常运行和

发挥效益。 

 

组长： 

         2019 年 6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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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

分 工 姓名 单位 职务/职称 签 字 备注 

组 长 李三保 马龙县兴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经  理  建设单位 

成 

 

 

 

员 

李兴翠 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 
验收报告

编制单位 

张鹏黎 马龙县兴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员  监测人员 

蔡  琼 马龙县兴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员  监理人员 

高俊波 陆良县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所 工程师  
方案编制

单位 

李宝云 马龙县云欣建筑有限公司 经  理  施工单位 

 


